
新竹縣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汽車改裝費用要點

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5 日府勞福字第 0960029228 號函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12 日府勞福字第 0990134312 號修訂第二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7 日府勞福字第 1000007385 號修訂第三點

一、 新竹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之交通問題，補助其汽

車

改裝費用，減輕其經濟負擔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二、 本要點所需經費，由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編列預算支應。

三、身心障礙者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得申請汽車改裝費用補助:
（一）設籍本縣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。

（二）年滿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。

（三）申請人目前已在職或經錄取準備就職。

符合前項規定申請之案件，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。未達補助上限者，以申請

人實際汽車改裝費用二分之一補助之。經補助之汽車改裝設備，最低使用年限

十年。

四、應於汽車改裝後二年內申請改裝費用補助，檢附下列文件: 
（一）申請表（如附件一）及切結書（如附件二）。

（二）在職證明或錄取通知書。

（三）特製汽車駕駛執照及行車執照影本。

（四）身心障礙者手冊影本。

（五）改裝汽車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。

（六）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

五、申請人檢附文件，本府得為必要之查證，如有偽造不實，應退還補助費用且不

得再提出任何補助申請，並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
新竹縣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汽車改裝費用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申請人

簽　名

蓋

章
性 別

□ 男

□ 女

出生

日期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障 礙

類 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障礙

障 礙

等 級
　　　         度



身分證

字 號

戶 籍

地 址

通 訊

地 址

聯 絡

電 話

(  )

行動:

申請補

助金額
新台幣　  萬    千    元整

服務單位

職   務

單位地址

電   話 (   )

汽 車

改 裝

項 目

項目名稱

改裝廠商

地   址

電   話 (   )

檢附

相關

證明

□申請書、切結書                 □身分證(正反面)影本、戶籍謄本

□身心障礙證明(正反面)影本       □駕照、行照影本(加註改裝)

□在職證明(或錄取通知書)         □改裝發票或收據正本

審       核       欄

　□ 符合規定，同意核發補助金新台幣　   萬     千        元整。

□ 不符合規定。原因：

承   辦    人 科 長副 處 長處 長

證 件 黏 貼 頁



（申請人身份證正面影本黏貼處） （申請人身份證反面影本黏貼處）

(申請人身心障礙證明正面影本黏貼處) （申請人身心障礙證明反面影本黏貼處）

（申請人汽車駕照正面影本黏貼處）
（汽車行照車籍頁影本黏貼處）(需加註特製車

改裝)

（汽車改裝發票或收據正本黏貼處）

切     結     書



   本人申請新竹縣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汽車改裝費用時，已詳閱作

業要點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

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  二、如有虛報不實經查核屬實者，退還補助費用且不得再提出任

何補助申請。

     此  致

   新竹縣政府

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
